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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
编号：WK-[2026]-040

费用管理规范

费用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费

用支出控制，规范费用管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

会管理条例》《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会〔2024〕25 号）等有

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基金会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是《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的配套文

件，未尽事宜按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第三条 基本原则

诚信 ：员工日常费用报销，应公私分明，不得私款公报，虚报费用

支出；

真实 ：申请事项必须真实，不得杜撰虚报费用；提交发票必须真实；

及时 ：员工发生费用必须及时报销；审批人要及时审批；形式清晰

完整：申请资料提交完备，审批程序齐全。

第二章 费用内容

第四条 费用支出范围

（一）人员费用：工作人员工资、社保、公积金、福利费、劳务报酬、

志愿者补贴等；

（二）办公费用：办公用品、文印、快递、通讯、网络、水电、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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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保洁等；

（三）差旅费：因公出差发生的交通、住宿、餐费、市内交通及补贴

等；

（四）会议及培训费用：场地、物料、讲师、资料、餐饮等；

（五）项目执行费用：调研、督导、物资采购、宣传、评估、审计等；

（六）中介及税费：审计费、律师费、评估费、税金及附加等；

（七）资产相关费用：固定资产购置、维修、折旧、处置等；

（八）党建工作经费：党员教育，党内活动，购置党建资料等；

（九）筹资费用：为募集慈善财产发生的直接费用，包括场地租赁

费、设备使用费、宣传推广费、专业服务费、募捐人员差旅劳务费等；

（十）经批准的其他合法合规支出。

第五条 上述费用按其功能分别计入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

费用和其他费用。其中：直接用于慈善项目的费用计入业务活动成本；为

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发生的费用计入管理费用；为募集资金发生的费用计

入筹资费用。

第六条 对于同时用于慈善项目、管理活动和募捐活动的共同费用，

按照人员工时、费用发生面积、收入占比等合理方法进行分配，分配方法

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第七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的费用必须严格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用途和

标准使用，不得挪作他用。项目费用报销时需注明对应的项目编号，由项

目负责人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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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费用报销单填列规范

第八条 纸质费用报销单的要求：必须用蓝、黑签字笔书写，不能使

用油笔、铅 笔、水彩笔等，书写整洁、字迹清晰，不得有刮擦、涂改痕

迹。报销单中大、小写金额应顶格书写。如在费用报销系统网上提交报

销，则应按照系统报销单据格式要求填列清楚。

第九条 报销单各项内容要填写完整，费用用途清晰明了，签字审批

手续齐全。

第十条 费用报销单应附相关支付文件，如合法发票、合同协议、验

收单（或结算单）、支付依据（纸质或电子均可），以证明费用原由和事

实。

第十一条 员工应在费用发生之日起 2 个月内办理报销手续；跨年度

发生的费用，最迟须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报销。

第十二条 对于不符合本规范规定的费用报销单，计划财务部有权予

以退回并说明理由，经办人须按要求补充完善或更换相关材料后重新提

交。

第四章 对报销票据的要求

第十三条 报销票据严格按照以下要求提供，不合格的发票一律不予

报销。

（一）必须提供合法有效的正规发票，抬头、税号、项目、金额准确

无误；

（二）票据真实、完整、清晰，不得涂改、伪造、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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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条、收据、往来票据等不符合规定的凭证，原则上不予报销。

第十四条 经办人收到发票时必须对发票真伪进行查询，具体查询方

式可以通过电话查询、网站查询等方式鉴别发票的真伪。

第十五条 经计划财务部门审核鉴定属于假发票的，经办人必须更换

发票，如经核实系经办人伪造，经办人需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章 费用报销流程

第十六条 费用支出实行分级审批、逐级审核、权责清晰。

（一）经办人提出申请，提供真实、完整、合规的票据及支撑材料，

对支出的真实性、合法性负直接责任；

（二）部门负责人审核业务真实性、支出必要性、金额合理性及是否

符合项目预算或部门预算，进行确认审批；

（三）计划财务部审核票据合规性、预算额度、手续完整性及附件齐

全性，对不符合规定的支出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四）财务部审核通过后，根据支出金额及审批权限，逐级报秘书长、

理事长审批；

（五）财务人员凭完整、合规的审批手续办理支付或报销，对审批手

续不全的支出有权拒绝支付。

单笔支出30万元（含）以下由秘书长审批；单笔支出30万以上、50万

以下由理事长审批；单笔支出 50 万元以上及超预算支出，须经理事会审

议批准。

第十七条 所有支出必须在预算额度内执行。确需超预算的，须提交



— 45 —

超预算申请，说明理由和调整方案，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支出。

第六章 报销标准

第十八条 业务招待费、员工误餐费、部门团建活动报销需事先在网

上报销系统中填写费用申请（严格执行年度预算标准），得到上级领导批

准后方可执行。业务招待费是为业务经营的合理需要而支付的招待费用。

当发生业务招待活动时，除主要接待人员一人外，其他陪同人员不能超过

三名，不得用于与慈善业务无关的宴请、高消费娱乐活动。

第十九条 差旅报销要求

（一）工作人员因公离开本人常驻的工作城市即为出差。差旅费仅指

内部工作人员的出差，如因项目实际需求及其他原因产生的医生、患者及

其他外部人员的交通住宿餐饮等费用按具体事项进行报销，费用标准与本

规范所定标准一致或按项目预算内差旅费标准等相关规范执行。

（二）申请出差的员工须提前在网上报销系统上填写《出差申请》报

上级主管批准，因紧急事务而无法事先报批的应先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征

得主管审批同意后方可出差，否则将不予报销。

（三）差旅报销除在网上报销系统上填写《差旅费报销单》外，需附

加打印版的《差旅费报销单明细》（见附件一）和《出差申请》，后连同

发票、报销单据等在规定的日期内提交至计划财务部。

第二十条 差旅车船费标准。

（一）乘坐火车硬座（高铁动车二等座）、火车硬卧、与高铁动车二

等座同价格的软卧、长途汽车、轮船三等舱的，路费实报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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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地动车距离超过4小时，可乘坐飞机经济舱。本着节约的原

则，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员工应尽可能选择较优惠的航班，购买打折

机票，并在报销时实报实销。

（三）其他特殊事项如紧急事项等需乘坐飞机、高铁一等座的，须事

先说明情况报上级领导及计划财务部审批；未事先获得上级领导签批同意

的按第1、2 条规定的标准核定报销金额，票款差额部分自行承担，不再

补发。

（四）退票费、订票费、寄存费、托运费根据真实发生的情况实报实

销。

第二十一条 差旅住宿费标准。

（一）出差住宿天数是实际发生住宿的天数。

（二）住宿费在标准限额内实报实销。出差住宿标准如下（单位：元

/晚），超出的部分由个人承担。

职级
一线城市

（元/间夜）

二线城市

（元/间夜）

三线城市

（元/间夜）

副秘书长及以上 600 500 400

部长及主任 500 500 300

项目负责人 500 400 300

干事 400 300 300

（三）如差旅费属于项目经费，则按照项目预算中的差旅费标准执

行，如项目预算中对差旅费无明确标准，则按以上标准执行。

第二十二条 差旅交通费。

（一）员工在出发地城市往返火车站、汽车站及机场与 目的地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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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费实报实销。除此之外，员工在出差期间的日交通费按以下标准范围

内，提交当日发生的交通票据实报实销。

（二）以上交通费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仅限于公共汽车、地铁、出租

车、快车，本着节约的原则，非特殊紧急情况不报销专车交通费。

城市级别 标准（元/天）

一线城市 200

二线城市 150

三线城市 100

第二十三条 差旅餐费补助。

（一）一线城市：120 元/天的补助；二线城市：100 元/天的补助；

三线城市：80 元/天的补助。

（二）出发当日与返回当日各按 1 天计算；当天往返按 1 天计算；

由接待方或项目统一安排就餐的，当天不再发放餐补。

（三）餐补由报销人按实际出差天数填报，财务部核实后与差旅费一

并支付。

（四）城市级别定义（实际执行时参照国家实时更新级别定义）

第七章 借款管理

第二十四条 员工因公借款须填写借款单，按本规范第十六条规定的

审批权限报批。

第二十五条 借款应在业务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结清，前账不清后

账不借。逾期未结清的，从当月工资中扣除。

第二十六条 借款仅限用于与工作相关的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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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管理规范经北京维康慈善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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